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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因——
期盼已久的电梯安装，卡

在了审批上

去年初，该小区居民宋小华等人提
出的一份增设电梯的申请，却在审批环
节卡了壳。

原来，按照当时的一份“红头文
件”——《广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
七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既有住宅电梯
增设工作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设计要求电梯增设“原则上不得
在建筑临街面设置”“确需设置的，电梯
不得突出建筑主体立面，且不得破坏建
筑立面整体风格”。

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受理申
请后，认为该楼要增设的电梯不仅位于
临街面，而且突出于建筑主体立面，不
符合规定，于是作出了“暂不能批复”的
回复。

“这个规定有问题！”面对这个回复，
宋小华是一肚子的不服气。他指着楼栋
与旁边的小路说，楼栋跟道路之间还隔
着一道围墙，严格来说不能算临街；就算
是临街，可自己的楼栋条件受限，根本无
法在内部增设电梯，在外部加装电梯又
不妨碍别人，为什么不让装？

一开始，宋小华本打算到法院打官
司。为此，宋小华自己在广安市内四处
寻找加装过电梯的临街建筑，并拍照、
摄像取证，以备将来在法庭上支持自己
的主张。

经过一番准备，就在宋小华准备去
法院立案时，旁人的一句话提醒了他：
你试过行政复议吗？

2024年1月1日，新修订的行政复
议法正式施行。根据这部新修订的法
律，如果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所依
据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在对行政行

为申请行政复议时，可以一并向行政复
议机关提出对该规范性文件的附带审
查申请”。

“我调查时也了解到，其实还有一
些小区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宋小华说，
既然根子还是在红头文件上，是否可以
要求修改文件呢？

于是，一纸行政复议申请书就递到
了广安市司法局。

调查——
文件规定跟群众刚需脱

节，修改迫在眉睫

“我有三项诉求：一是撤销原来‘暂
不能批复’的回复，二是责令有关部门
依法依规批准申请，三是请求审查文件
里的不合理规定，该改就得改。”在行政
复议机构受理案件时，宋小华直截了当
地提出了自己的诉求。

情况究竟如何？现场调查随即启动。
来到锦屏花园小区，市司法局行政

复议与应诉一科副科长刘念先是围着
行政复议涉及的单元楼转了一圈，仔细
勘察。她在现场看到，该楼栋虽然面向
道路，但两者之间还相隔一块公共绿地
与小区围墙，中间有近20米的距离。

走访周边时，刘念进一步发现，拟
增设电梯单元所临街道并非城市主要
道路，而是一条背街小巷，且楼栋与道
路不平行，对城市风貌影响不大。

随着调查的深入，当地居民对这项
民生工程的刚需，也引起了行政复议机
构的注意。

“我们社区有1.3万人，其中65岁以
上的老人就占到1/3。”广安市广安区万
盛街道玉兔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李金成说，特别是申请加装电梯的那个
单元，楼里老年人居民占比更达 60%，
增设电梯意愿非常强烈，征求意见时上

上下下的邻居基本支持。
那么行政机关当时的考虑又是什

么？“行政复议就像法庭审案，两边的声
音都得听。”广安市司法局行政复议与
应诉一科科长尹培宇说，行政复议机构
很快与自规部门展开沟通。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这个“暂不
能批复”的背后，其实还有一段隐情：原
来，早在宋小华等人提出行政复议之
前，广安市内就有一些遭遇类似问题的
居民找到过相关部门反映规定不合理，
行政机关也有意启动修改“红头文件”，
所以才作了个“暂不能批复”的回复。

“事实上，这份文件当初起草时，居
民增设电梯的情况还不多，临街楼栋的
安装问题并不突出。”广安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工作人员列举了一组数据，全
市从 2016 年到 2018 年总共才装了 20
多部电梯，但近两年每年都要装200多
部，“禁止临街面加装电梯”相关规定已
经跟不上发展需要了。

一边是群众加装电梯的强烈需求，
另一边行政机关也有修改“红头文件”
的意愿，这场行政争议找到了化解的

“出口”。

化解——
办理一案、规范一片，从源

头上预防类似纠纷

自从提出了行政复议，宋小华又反
复找了市司法局好几次：“居民们都盼
着能早点装上电梯，这个行政复议什么
时候能有结果？”

“行政复议的制度优势是公正高
效、便民为民，关键在解决问题。”尹培
宇向宋小华反馈了相关部门修改文件
的想法，为实质化解行政争议，行政复
议机构决定组织双方进行调解。

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扩大了调解

的适用范围，有利于以调解协商方式及
时解决矛盾纠纷。“我们适用新修订行
政复议法相关规定，在取得当事人同意
后中止该起案件审理，为调解争取到了
时间。”广安市司法局副局长梁宁川说。

“尽管依据现有文件难以审批通
过，但‘暂不能批复’的回复并不规范。”

“行政行为应当兼顾实现行政目标
和保护相对人权益，将不利影响限制在
尽可能小的范围和限度之内。”

调解中，争议焦点逐渐清晰——挡
在增设电梯申请前最大的障碍，就是

《意见》里的那条规定。
在反复沟通中，“红头文件”加快了

修改速度。
没多久，宋小华就等到了规定修改

的消息：在行政复议机构指导下，《意
见》相关规定修改为“原则上不得在建
筑临街面设置，内部设置确有困难或无
法平层入户的，可临街设置，但不得破
坏建筑立面整体风格，电梯外观材质应
采用高品质材质”。

有了新的文件依据，自规部门很快
就审查通过了宋小华等人重新报送的
设计方案。宋小华等人非常满意调解
结果，于是便也撤回了行政复议申请。

“没想到行政复议这么管用！”宋小
华说，如今不光他所在的楼栋装上了电
梯，广安不少同样临街的楼栋都陆陆续
续启动了加装工程，享受到了国家惠民
政策的红利。

因为一起加装电梯引发的纠纷，最
终推动了“红头文件”的修改完善，这起
案件为此入选了司法部发布的行政复
议典型案例。

“从个案监督到类案规范，达到办理
一案、规范一片的良好效果，才能从源头
上预防类似纠纷的发生，发挥好行政复
议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司法部
行政复议与应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从个案监督到类案规范，四川广安在一起行政复议案件中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为一部电梯，“红头文件”改了
记者张璁

最近，四川广安的锦屏花园小区里，又有一栋居民楼
顺利加装了电梯。

居民说，这个小区老人多，但早年设计的楼房里只有
步梯，早就盼着有部电梯。这些年国家有了加装电梯的
好政策，但自己的楼栋位置临街，过去曾因为一份“红头
文件”的限制，这部电梯始终装不上。

这份“红头文件”的修改，源于小区居民一次“民告
官”的行政复议。

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第一条开
宗明义，“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
议的主渠道作用”。

什么叫发挥“主渠道作用”？一
组数据很能说明问题：2024年，全国
新收的行政复议申请接近 75 万件，
超九成的案件化解在行政复议程序
中，没有再进入行政诉讼或者信访程
序。作为行政系统内部纠错的监督
制度和解决“民告官”行政争议的救
济制度，其具有公正高效、便民为民

的制度优势，是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
重要抓手。

那么如何让群众更多选择行政
复议解决问题呢？在一线的采访中
发现，只有群众觉得行政复议好用、
管用，能够真正及时、有效回应群众
合理诉求，群众才会更想用、爱用。
归根结底，这得靠不断提高办案的质
效。群众对“程序空转”十分反感，这
就需要做深做实行政争议的实质性
化解；“就案办案”效果有限，以源头

治理减少行政争议势在必行……随
着行政复议主渠道建设的成效逐步
显现，接下来需要进一步加强基层基
础建设，在规范化、信息化、专业化建
设上下大功夫。

对企业来说，行政复议同样也是
保障其合法权益的有效途径。去年
以来，行政复议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
专项行动在全国开展，依法办理了
7.9万件涉企案件，及时纠正了一批
乱罚款、乱查封等侵害企业合法权益

的违法和不当行为。当前，各地正在
开展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更
要用好行政复议的监督作用，从聚焦

“小过重罚”、逐利执法等突出问题，
到加强对政务失信的监督，行政复议
应进一步回应社会关切，依法平等保
护各类经营主体合法权益，为促进企
业健康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供
有力法治保障，让行政复议的制度优
势更加彰显。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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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群众更愿意选择行政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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